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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信办发〔2019〕1 号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
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

制，现将《丹东市企业法人公共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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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丹东市企业法人公共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          丹东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1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丹东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 2019年 1月 2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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